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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討論

摘要

有關落實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職場性騷擾案件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處理，但仍有少數

發生在職場的案件，因被害人非屬受僱者身分（如營業場所

負責人或其家屬）而

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，惟第一線受理者如不清楚判別適用法規，

增加後續處理的程序。或是被害人在職場遭陌生人性騷擾，而被害

人想申訴的對象是加害人而非性別工作平等法課予防治義務

的雇主，卻因不適用性騷擾防治無法達到申訴的目的。

一、受理性騷擾案件多是第一線的員警，因流動率高，對實際操作

判別不清楚會導致被害人對我們的誤解、高期待，建議有一些

持續的教育訓練來強化横向連結。

二、可以參考其他縣市的作法，蒐集具體案例，建請中央修法。

三、性騷擾三法適用的對象及範圍規定的很清楚，關於整合的問題，

中央一直都在討論，整合確實相當困難。

四、性別工作平等法是特別法，所以性騷擾防治第1條就已經把它

排除。雇主要保障員工在免於被性騷擾的環境工作，應該在自

己的工作場域宣告任何人不得有性騷擾的言行，跟對加害人有

沒有管轄權沒有關係，不是什麼事情都由警察機關處理，警察

機關也要依法行政，必須在行政調查的範圍內才能協助調查，

行政機關本來就可依職權進行調查，沒有個資保護的問題。不

管是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的案件，警察機關都會受

理報案，並調查被害人及加害人後，才移給主管機關，然警察

機關在調查事證上，也會有力有未殆的情形。

五、多數被害人的訴求是想要糾正加害人的行為，向警察機關報案

當然是期待政府機關能對行為人加以糾正、制裁，可是被害人

並不瞭解性騷擾有不同法令規範適用。勞工處會督促雇主在其

管理的工作場域公告防治性騷擾的宣告，但在場所外的領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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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難去宣告，尤其當行為人是外部的第三人時候，雇主很難

對行為人有糾正約束的作用，職場上這類情況，很多受僱者最

後還是默默算了。

府外委員

建議

一、有一統籌或持續的教育訓練來強化相關業務單位的橫向連結。

二、性騷擾三法在實務推動上有落差、困難，建議應有一整體的建

議案，把基層執行所面臨到法令的困難做通盤的修正。

三、在未修法前，警察機關獲報相關案件時請多費心，對加害人做

一些規勸或建議協調和解的方向，讓被害人得到適當的不管是

物質上或心理上的補償，減少被害人的不平或委曲。

未來工作目

標及策略

一、業務單位蒐集更多的個案，並參考其他縣市的作法，建議修法

賦予雇主更積極的角色。

二、請業務相關單位加強橫向的聯繫，有助於案件處理更順暢，如

雇主為協助被害員工提出告訴，需取得加害人相關資料時，相

關單位依權責協助。 

＊ 本市婦權會每年訂於 5、11月召開，各小組會議時間請於每年 3、9月進行。

＊ 各小組會議結束後請完成紀錄表，並函送委員知悉，副本抄送社會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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